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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方案

1、 供货内容：本项目采购内容用于保障全院各科室的日常物资使用，供应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卫生纸、沐浴露、电池、垃圾桶、垃圾袋、筷子、口杯、牙膏牙刷、钢丝球、蚊香液、洗脸盆、毛巾等日常物资。
二、供货产品定价方式。
1.本项目以统一折扣率(以百分数表示，小数点后保留两位)进行报价，采购人不接受任何其他方式的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支出的一切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劳务、货物成本、运输成本、仓储成本、搬运费、二次搬运费、抽样检测费、风险、保险、售后服务、税金等)，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供应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因素，科学测算成本，理性报价，成交后全部费用均包含在其报价中，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另行增加费用，同时由于供应商的原因造成报价低于成本价的，其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在实际结算时采购人将按供应商报价时所报的统一折扣率进行结算，即：实际结算价格＝基准单价× 统一折扣率×实际供货数量。
3.基准单价确定方式：采用询价方式。询价周期内（询价具体时间由供应商在中标后与采购人协商），采购人派出专人对物资进行询价，采用周边市场、超市询价后市场平均价作为基础单价。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含税）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平均价。
三、供货服务要求
1.供货时间：每周按时配送到医院后勤部门。 
2.供货数量：按采购人提供的清单进行配送。 
3.供货服务人员要求：
（1）供应商应配备与项目配送服务相适应的配送服务人员至少 1名。 
（2）供应商为本项目安排的配送服务人员应无犯罪记录、无吸毒史，身体健康，符合百货行业要求。
（3）服务过程中，若配送服务人员不再符合配送要求的，供应商应立即停止其服务人员在本项目的服务工作并上报采购人；若经采购人发现供应商知道或应当知道项目配送人员不符合配送要求的，采购人将终止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
四、供货质量保障
1.供应商应确保在合同期内所有物资的产品质量符合并达到国家相关质量标准要求。 
2.供应商供货前应将所配送产品合格证明提供给采购人备案，同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3.供应商在百货配送过程中要做好质量保障措施。 
4.供应商在配送运输中要确保安全，在运输及装卸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包括给第三方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负责处置，并依法承担所有责任。
5.紧急、临时性供货要求：采购人出现紧急供货情况，供应商应无条件的及时电话响应，30分钟内到达采购人处并解决货品需求。采购人对于临时性的散货或少量需要，供应商应满足采购人需求无条件的及时供货。
6.退换货要求
一是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后(包括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的通知)1小时内完成更换，并承担调换费用；如产品供应商连续2次更换仍不能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为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供应商不得拒绝退货，且采购人有权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并有权解除合同。若因采购人保管不当的原因造成需要更换的，供应商亦应配合在接到通知后1小时内完成更换，但更换产品所需费用由采购人承担。二是预计采购数量多于实际需要量时，如采购人需要退换部分货物，供应商应无条件办理退换货。

